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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夏季高考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

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广东

省招生委员会有关规定，结合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招生工作实际

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招生工作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

明，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学校招

生工作接受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

督。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三条  学校名称：广东艺术职业学院 

第四条  学校标识码：4144014407 

第五条  学校地址： 

西校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高尔夫路；邮政编码：528225 

东校区：广州市天河区水荫横路11号；邮政编码：510075 

第六条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第七条  办学性质：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八条  办学类型：全日制 

第九条  学校主管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第十条  毕（结）业颁证：对取得我校学籍，在规定年限

内达到所在专业毕（结）业要求者，颁发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普



通高等学校毕（结）业证书。退学学生，视具体情况发放肄业

证书或开具写实性学习证明。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  学校设立由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

校教师、学生及校友代表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教

育部和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有关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政策，负责制

定学校招生章程、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确定招生规模和调整

专业招生计划，组织管理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协调处理招生

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学校招生办公室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执行机

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学校的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编制招生

计划，组织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处理招生的日常事务。招生

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招生纪律和有关考试命题的规定，主动

接受纪检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三条  学校设立由学校领导和纪检部门组成的招生

监督小组，对招生工作全过程实施监督。在录取期间成立信访

组，安排专人负责考生和社会的信访、申诉、投诉处理工作。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十四条  学校录取批次为专科批次。 

第十五条  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及有关要求均以生源省

（区、市）公布的专业目录为准。 



第十六条  学校舞蹈表演专业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舞蹈

学专业开展“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实验班”，通过广东

省夏季普通高考招收学生，与学校其他专业同批次录取，单独

院校专业组招生，单独编班。试点专业实验班学生按五年人才

培养方案要求，完成三年高职学段学习，各项考核合格，并符

合相关条件和要求的，获得学校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书。

通过转段选拔考核合格的实验班学生进入本科高校试点专业学

习两年，符合相关条件和要求的，可获得本科高校普通本科毕

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非实验班学生，不得转入试点专业实验班

学习。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七条  学校遵循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督”

的录取体制，严格遵守教育部、省（区、市）招生办公室的有

关招生录取政策和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考

生高考成绩为基本依据，综合衡量德智体美劳，择优录取。 

第十八条  在省（区、市）招生委员会按照普通类（历史

类）、普通类（物理类）、艺体类（含音乐类、美术与设计类、

舞蹈类、戏曲类、表（导）演类、体育类）分别划定的录取控

制分数线上分类录取。 

第十九条  在广东省报考专科层次院校及专业，计入高考

总成绩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对应的3门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须合格。具体要求以广东省当年

招生录取工作文件为准。 

第二十条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档要求，按照

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学校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20%以内。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学校根据模拟投档情况

在正式投档前完成计划调整，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

确保符合录取规则的调档考生能够录取。 

第二十一条  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合格、统考成绩达到同批录取最低分数线，符合学校提档要求

的情况下，依据考生成绩、专业志愿，以及学校录取原则择优

录取。 

第二十二条 普通类（历史类、物理类）专业分档时，根

据各省（区、市）投档规则出档后，实行“专业志愿优先”原则，

根据考生填报专业志愿顺序，按考生投档总分排位情况从高到

低排序录取。考生投档总分排位相同时，优先录取已修习相关

专业基础知识（模块）的考生。 

第二十三条  艺体类统考专业分档时，根据各省（区、市）

投档规则出档后，在考生符合专业要求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志

愿优先”原则，根据考生所填报专业志愿顺序，按考生投档总分

排位情况从高到低录取。考生投档总分相同时，按照考生排位

择优录取。当考生排位相同时，优先录取修习相关专业基础知

识（模块）的考生。 



第二十四条  考生所填报的所有专业志愿均未被录取时，

若服从专业调剂，按考生投档总分从高到低调剂到同一院校专

业组内计划有空额且符合相关专业要求的专业录取；考生不服

从调剂的，作退档处理。 

第二十五条  学校公共外语教学为英语，非英语语种考生

需慎重报考。 

第二十六条  有关加分或照顾录取政策，按各省（区、市）

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录取体检标准 

第二十七条  学校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

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

学厅〔2010〕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残障考生，若其生活

能够自理，符合所报专业要求，且高考成绩达到录取标准，予

以正常录取。 

不招色盲专业：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影视照明技术与艺

术、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

艺术设计。 

不招色盲色弱专业：美术教育(师范)。 



因用人单位可能对考生身体素质有要求，请色弱考生慎重

报考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影视照明技术与艺术、视觉传达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专业。 

学校招生专业对考生身体素质的具体要求详见各省（区、

市）招生办公室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 

第二十八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以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

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为依据，对新

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对经复查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

读已录取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办理，予以转专业或取

消学籍。 

 

第七章 新生注册和复查 

第二十九条  经学校夏季高考招生录取的考生，须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缴交学费注册手续，逾期未注册者，作自行放弃入

学资格处理。 

第三十条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将对学生进行政治、文化、

健康等方面的复查。对在报名和考试过程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

违纪违规行为者，将按规定取消学籍。 

新生入学复查相关工作按广东省招生办相关文件要求执

行。 

第八章 收费标准 



第三十一条  学校收费标准按《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

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和《广东省发展改革

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普通高等学

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

〔2021〕10号）公布的标准执行。 

普通类专业学费5250元/生·学年； 

传播与策划专业学费 6410元/生·学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学费 6410元/生·学年； 

教育类专业学费 10000元/生·学年； 

体育类专业学费 6410元/生·学年； 

艺术类专业学费 10000元/生·学年； 

住宿费600元—1300元/生·学年。 

 

第九章 资助学生政策 

第三十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助学措施

按照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章 招生工作的咨询、监督与申诉 

第三十三条  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20-87047560、020-87047495 

电子邮箱：gdddczsb@gdddc.edu.cn 

学校网址：https://www.gdddc.edu.cn 

招生网址：https://zsjy.gdddc.edu.cn 



第三十四条  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学校招生工

作，并接受相关申诉。 

联 系 人：林老师 

监督电话：0757–85583263 

电子邮箱：jjjc@gdddc.edu.cn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审查通过，

适用于学校2025年夏季普通高考专科招生工作，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由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授权广东艺术

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解释。本章程若与国家和各省（区、市）

的规定不一致，则以国家和各省（区、市）的规定为准。 

 


